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》
履約審議
澳門特別行政區發言內容
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》自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來，一直得到澳門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，並透過法律及不同的政策措施以確保《公約》在澳門特區得以有效執行。

在法律方面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保障澳門特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，而第28條明確禁止施行酷刑或予以非人道的對待。相應地，《刑法典》第234至236條對酷刑犯罪作出處罰。
事實上，澳門特區保安部門的內部規章及工作規章亦訂明在執行職務時，必須確保市民不會受到《公約》所指的各種殘忍或不人道對待。針對警務人員的品德、行為的合法性或在執行職務時涉嫌出現的任何不當情事或缺陷等，市民可透過多種途徑作出投訴，包括保安部門紀律監察委員會、廉政公署及保安部門，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，以確保市民不會受到《公約》所指的各種不良對待。
自2008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審議澳門特區政府首次履約報告以來，澳門特區政府在委員會結論性意見的基礎下，竭力完善各項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，以進一步落實《公約》的各項規定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首先，澳門特區政府於2012年修改了廉政公署的組織法。作為監督人權狀況的獨立政府機構，修改組織法後，加強了廉政公署作為“申訴專員”的職能，強化其維護人的權利、自由與正當利益，以及確保公共行政的公正、合法性與效率的功能。
此外，澳門特區政府分別於2009年及2012年通過了第1/2009號法律以修改《法律和法院的運用》和第13/2012號法律《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》，明確規定任何人均有權運用法律，向法院提起訴訟及獲得司法補救，不得因經濟資源不足而拒絕實現公正，為此將可獲司法援助的申請人由澳門居民及澳門設立的法人，擴展至外地僱員及其在獲特別逗留許可的家團成員、或澳門特區承認的難民、留學生、定居申請人及其他法律規定有權獲得司法援助者，從而加強保障個人訴諸法律的權利。

在加強保護婦女及兒童方面，澳門特區政府於2007年設立了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，並通過了第6/2008號法律，除了加強打擊販賣人口犯罪外，亦建立了對受害人作出援助的全面機制。此外，澳門特區政府於2010年與蒙古國政府簽訂了打擊販賣人口的協議，並與其他國際組織保持密切聯繫，以打擊販賣人口等跨境犯罪活動。
為了加強打擊和防治家庭暴力，澳門特區政府草擬了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草案，並已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，現正進行細則性分析。上述法案以保護和援助受害人為要點，透過跨部門及民間服務機構的有效協作，建立具機動性和高效的合作機制，向受害人提供適當的幫助；同時，法案亦引入獨立的司法保護措施，讓公權力能夠及時介入，對加害人實施緊急強制措施，使受害人能夠盡快脫離危險環境。
在加強兒童保護方面，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委員會於2008年審議時作出的建議。為此，保安司司長於2009年作出的第19/SS/2009號批示，對於16至18歲以下囚犯，澳門監獄不會採取第40/94/M號法令第65條及第75條所指的單獨監禁的隔離措施。自該批示發出以來，從未對任何未滿18歲的囚犯實施單獨隔離的紀律處分或單獨囚禁。同樣地，法務局局長亦於2009年發出第91/DSAJ/2009號批示，規定少年感化院只可在晚間安排違反紀律的院生入住個人寢室，但須讓相關院生在日間與其他院生一起參與平常的學習和活動。

總括而言，為更好地執行《公約》的各項規定，澳門特區政府將繼續完善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，預防和遏止酷刑犯罪以及促進人權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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